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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三不受复决字〔2025〕57号

申请人：韩某。

被申请人：义马市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《义马市人民政府

关于做好一九九二年冬季退伍军人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》（义政

字（1993）第 48号）、《义马市计划委员会义马市劳动人事局

义马市退伍安置办公室关于下达一九九三年退伍军人安置计划

的通知》（义计字（1993）第 62 号）文件，本机关于 2025 年

11月 18日收到该行政复议申请。

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

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

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决

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

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

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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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

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

服；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或者

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

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

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（十一）申请行政机关履

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

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申请行

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

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；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

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

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认为行

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；（十五）认为行

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 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下

列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：（一）国防、外交等国家行为；（二）

行政法规、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、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

定、命令等规范性文件；（三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

奖惩、任免等决定；（四）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。”

第十三条规定：“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

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范性文件不合法，在对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

议时，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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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：（一）国务院部门的规范性文件；（二）县级以上地方各

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；（三）乡、镇人民政府

的规范性文件；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授权的组织的规范性文

件。前款所列规范性文件不含规章。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、行政

法规办理。”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

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

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人和符合本法规定的

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

系；（三）有具体的行政复议请求和理由；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

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（六）属于本

机关的管辖范围；（七）行政复议机关未受理过该申请人就同一

行政行为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，并且人民法院未受理过该申请人

就同一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诉讼。”第二款规定：“对不符合前

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在审查期限内决定不

予受理并说明理由；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，还应当在不予受理决

定中告知申请人有管辖权的行政复议机关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请

求撤销义政字（1993）第 48号、义计字（1993）第 62号文件，

该事项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规定的行

政复议范围，亦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三条

规定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条件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的受理条

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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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之规定，

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 11月 18日


